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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範 本糾 正 案 文 範 本糾 正 案 文 範 本糾 正 案 文 範 本2000200020002000 （（ （（V2V2V2V2 版版 版版 ）） ）） 使 用 說 明使 用 說 明使 用 說 明使 用 說 明    

甲 、 標 題 快 速 鍵 ： 第 一 層 按 【 F11 】 、 第 二 層 按 【 F2 】 、 第 三 層 按 【 F3 】 、 第 四 層 按 【 F4 】 、 …

以 下 類 推 。  

乙 、 段 落 快 速 鍵 ： 第 一 層 按 【 Ctrl+1 】 、 第 二 層 按 【 Ctrl+2 】 、 第 三 層 按 【 Ctrl+3 】 、 第 四 層 按

【 Ctrl+4 】 … 以 下 類 推 。  

    



 

一 

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   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台 灣 台 北 監 獄 。 

貳 、 案   由 ： 為 台 灣 台 北 監 獄 申 請 撥 用 大 批 替 代 役 役 男 執 行 勤 務 ， 然 缺 乏 尊 重 與 誠 信 ，

影 響 役 男 權 益 與 對 政 府 之 觀 感 ， 甚 至 發 生 管 理 員 毆 打 役 男 情 事 ， 未 盡 照 顧

與 管 理 之 責 ， 爰 依 法 糾 正 由 。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

替 代 役 係 指 役 齡 男 子 於 需 用 機 關 擔 任 輔 助 性 工 作 ， 履 行 政 府 公 共 事 務 或 其 他 社 會 服

務 （ 替 代 役 實 施 條 例 第 三 條 ） 。 法 務 部 所 屬 各 矯 正 機 關 管 理 人 員 與 收 容 人 之 比 例 為 一 比 十

一 ， 超 過 美 、 日 、 韓 各 國 之 一 比 三 至 一 比 五 比 例 ， 人 力 嚴 重 不 足 ， 管 理 人 員 無 法 正 常 休

假 ， 請 增 員 額 困 難 且 緩 不 濟 急 ， 不 得 不 裁 撤 部 分 崗 位 ， 形 成 戒 護 死 角 ， 乃 申 請 替 代 役 役

男 支 援 。 目 前 替 代 役 役 男 總 人 數 近 八 分 之 一 （ 近 三 千 名 ） 於 各 矯 正 機 關 服 勤 ， 勤 務 內 容

為 日 、 夜 間 之 警 衛 及 戒 護 。 鑒 於 該 等 役 男 係 依 法 服 兵 役 義 務 ， 並 非 經 考 選 及 實 務 訓 練 合

格 ， 其 學 、 經 歷 及 體 位 等 素 質 相 差 懸 殊 ， 缺 乏 公 務 行 政 與 專 業 法 律 素 養 ， 雖 於 服 勤 之 前

實 施 三 十 九 天 之 軍 事 基 礎 訓 練 及 四 週 專 業 訓 練 ， 但 所 知 、 所 能 尚 非 成 熟 人 力 ， 各 矯 正 機

關 對 於 役 男 之 執 勤 及 管 理 ， 允 應 作 周 全 考 量 及 輔 導 ， 切 實 落 實 替 代 役 實 施 條 例 之 相 關 規

定 。 惟 查 台 北 監 獄 關 於 替 代 役 役 男 之 運 用 與 管 理 存 在 以 下 之 違 失 ：  

一 、 台 北 監 獄 確 有 管 理 人 員 毆 打 替 代 役 役 男 情 事 ， 該 監 未 依 規 定 主 動 處 理 ， 洵 有 違 失 ： 



 

二 

( 一) 按 替 代 役 服 勤 單 位 及 管 理 幹 部 對 役 男 應 本 關 懷 照 顧 之 原 則 ， 嚴 禁 體 罰 或 資 深 人 員 欺

侮 新 進 人 員 之 行 為 ， 各 級 主 管 人 員 或 管 理 幹 部 疏 於 督 導 管 理 致 生 事 故 ， 應 按 情 節 輕

重 ， 分 別 予 以 懲 處 。 替 代 役 役 男 訓 練 服 勤 管 理 辦 法 第 十 四 條 及 法 務 部 替 代 役 役 男 服

勤 管 理 要 點 第 二 十 點 第 一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

( 二) 查 台 北 監 獄 替 代 役 役 男 陳 ○ 富 與 林 ○ 鋒 於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休 假 在 外 之 際 ， 共 乘

之 機 車 發 生 故 障 待 修 ， 乃 打 電 話 回 隊 部 報 告 ： 「 機 車 壞 了 可 能 會 逾 假 。 」 晚 上 八 時

許 該 兩 員 返 抵 隊 部 換 裝 畢 ， 於 趕 往 上 哨 途 中 ， 遇 到 管 理 員 田 至 嘉 ， 並 遭 田 員 毆 打 。

上 情 經 田 員 坦 陳 確 有 其 事 ， 稱 係 該 兩 員 逾 假 且 態 度 桀 傲 不 遜 ， 一 時 失 控 ， 毆 打 二 人

數 拳 ， 事 後 深 具 悔 意 ， 已 當 面 道 歉 。 替 代 役 隊 部 梁 如 威 副 隊 長 於 該 事 件 經 過 之 書 面

報 告 亦 稱 ： 渠 休 假 在 家 ， 接 到 戒 護 科 電 話 告 知 役 男 被 打 ， 即 趕 回 隊 部 處 理 該 兩 名 役

男 哭 訴 遭 毆 打 一 事 。 呂 自 守 典 獄 長 （ 已 調 職 ）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表 示 ： 該 監 係 九 十 一 年

七 月 一 日 內 政 部 役 政 署 人 員 由 黃 媽 媽 陪 同 前 往 該 監 督 考 及 座 談 時 始 獲 悉 此 事 ， 該 監

同 年 月 十 七 日 舉 行 之 本 年 度 第 一 次 考 績 委 員 會 已 議 處 田 員 ， 予 以 記 過 乙 次 在 案 。 另

據 本 院 個 別 訪 談 十 八 名 役 男 之 中 ， 一 員 表 示 亦 曾 被 田 員 毆 打 ， 「 以 手 掌 打 我 的 臉 兩 、

三 下 ， 也 有 搥 我 的 胸 口 ， 當 時 中 央 台 主 任 和 主 管 都 在 ． ． ． 。 我 被 打 的 事 ， 依 田 至

嘉 的 說 法 ， 是 因 為 我 很 皮 ， 在 勤 務 點 時 常 犯 錯 。 」 經 以 此 事 詢 問 ， 田 員 辯 稱 只 是 拍

該 員 胸 口 ， 不 認 為 那 是 毆 打 。 

( 三) 經 核 ： 田 員 雖 表 示 只 是 拍 役 男 胸 口 ， 並 非 毆 打 ， 惟 顯 見 確 已 動 手 ， 而 被 擊 者 認 係 遭



 

三 

到 毆 打 ， 田 員 所 辯 不 足 採 信 ； 而 渠 毆 打 陳 、 林 兩 名 役 男 之 事 ， 替 代 役 隊 部 梁 如 威 副

隊 長 及 戒 護 科 當 晚 即 已 知 悉 此 事 ， 梁 副 隊 長 並 要 求 役 男 製 作 逾 假 報 告 ， 隨 後 通 知 役

男 家 人 並 表 示 歉 意 ， 事 後 卻 未 主 動 究 責 ， 典 獄 長 呂 自 守 竟 稱 該 監 遲 至 本 年 七 月 一 日

內 政 部 役 政 署 人 員 由 黃 媽 媽 陪 同 前 往 該 監 督 考 及 座 談 時 ， 始 獲 悉 此 事 ， 洵 有 違 失 ，

對 於 田 員 及 其 他 失 職 人 員 應 依 規 定 議 處 。 

二 、 台 北 監 獄 未 依 據 替 代 役 特 性 遴 派 隊 職 幹 部 ， 用 人 不 當 ， 且 管 理 標 準 不 一 ， 賞 罰 不 公 ，

溝 通 不 良 ， 申 訴 制 度 形 同 虛 設 ： 

( 一) 依 據 台 北 監 獄 、 法 務 部 及 內 政 部 役 政 署 之 本 案 調 查 檢 討 情 形 ， 該 監 前 任 替 代 役 隊 職

幹 部 ， 一 位 一 切 照 規 定 不 盡 人 情 ， 除 了 規 定 還 是 規 定 ， 另 一 位 則 很 獨 裁 ， 不 接 受 役

男 自 治 管 理 幹 部 意 見 ， 管 理 上 力 不 從 心 ， 該 監 乃 於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斟 酌 替 代 役

特 性 更 換 隊 職 幹 部 。 復 綜 整 役 男 與 該 監 幹 部 反 映 及 詢 答 情 形 ， 更 換 前 的 隊 職 幹 部 未

訂 定 一 致 性 的 管 理 規 範 ， 工 作 分 配 採 指 派 方 式 ， 造 成 標 準 不 一 ， 賞 罰 不 公 ， 忽 略 溝

通 ， 不 接 受 役 男 自 治 管 理 幹 部 意 見 ， 致 役 男 處 於 緊 繃 狀 態 。 例 如 規 定 役 男 前 往 福 利

社 必 須 管 理 幹 部 帶 隊 ， 原 因 何 在 ？ 役 男 不 瞭 解 ； 又 如 進 入 戒 護 區 不 得 攜 帶 手 機 ， 役

男 亦 因 不 瞭 解 而 有 意 見 ， 其 實 連 典 獄 長 都 要 遵 守 ， 並 非 針 對 役 男 設 限 ， 惟 同 仁 未 作

溝 通 ， 造 成 摩 擦 。 此 係 幹 部 的 態 度 與 作 風 使 役 男 避 而 遠 之 ， 溝 通 不 良 ， 申 訴 制 度 形

同 虛 設 。 

( 二) 迨 新 任 隊 職 幹 部 上 任 ， 即 訂 定 役 男 生 活 管 理 要 點 ， 役 男 升 遷 係 以 生 活 、 服 勤 、 考 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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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評 分 ， 並 接 受 役 男 報 名 ， 透 明 開 放 ， 作 為 夜 勤 升 日 勤 之 依 據 ， 以 匡 正 疏 失 ； 在 門

禁 方 面 ， 參 考 役 男 意 見 已 有 很 大 的 改 進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役 男 普 遍 認 為 改 進 後 的 規 定 及

作 法 頗 為 合 理 ， 而 本 院 個 別 訪 談 之 役 男 ， 其 中 十 五 名 役 男 對 於 ： 「 幹 部 撤 換 後 ， 管

理 方 式 的 滿 意 情 形 」 ， 一 致 表 示 滿 意 。 足 見 該 監 前 任 替 代 役 隊 職 幹 部 ， 在 管 理 作 法

上 ， 由 於 幹 部 個 人 行 事 作 風 與 對 待 役 男 的 態 度 ， 使 役 男 無 從 感 受 關 懷 照 顧 。 雖 則 ，

役 男 之 滿 意 度 只 是 參 考 指 標 ， 與 管 理 的 妥 當 性 與 效 率 性 並 無 必 然 關 係 ， 矯 正 機 關 之

執 勤 要 求 與 集 中 式 管 理 自 屬 嚴 格 ， 惟 役 男 既 為 該 監 之 重 要 成 員 ， 貢 獻 度 高 ， 事 事 應

為 周 全 考 量 ， 並 充 分 溝 通 ， 在 生 活 上 更 為 妥 善 照 顧 ， 兼 顧 其 人 權 與 尊 嚴 ， 除 急 救 處

理 外 ， 不 宜 限 制 役 男 在 監 內 就 診 。 

三 、 台 北 監 獄 役 男 住 宿 環 境 原 先 設 置 不 當 ， 整 修 搬 遷 與 配 套 之 管 理 措 施 等 規 劃 未 盡 妥 善 ，

並 於 戒 護 區 成 立 分 隊 部 ， 其 過 程 又 無 溝 通 ， 欠 缺 尊 重 與 誠 信 ， 影 響 役 男 權 益 與 觀 感 ，

顯 非 正 辦 ： 

( 一) 按 「 服 勤 單 位 應 善 用 機 關 資 源 ， 改 善 役 男 讀 書 環 境 及 文 康 設 施 ， 並 提 供 役 男 良 好 的

居 住 品 質 。 」 、 「 服 勤 單 位 應 積 極 輔 導 役 男 適 應 矯 正 機 關 環 境 ， 建 立 正 確 服 役 觀 念 。 」

法 務 部 替 代 役 役 男 服 勤 管 理 要 點 第 十 七 點 第 二 項 、 第 二 十 點 第 二 項 著 有 明 文 。 而 良

好 之 居 住 品 質 原 應 包 含 生 活 、 休 閒 與 自 我 充 實 之 設 施 。 本 院 前 就 替 代 役 實 施 迄 今 之

成 效 與 問 題 實 施 專 案 調 查 時 ， 曾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至 台 北 監 獄 巡 查 ， 發 現 一 百 二 十 名

左 右 之 替 代 役 役 男 全 部 安 置 於 監 獄 後 方 一 空 間 不 足 、 過 度 擁 擠 、 衛 生 欠 佳 （ 異 味 ） 、



 

五 

光 線 與 通 風 不 良 之 兩 層 通 鋪 房 舍 ， 缺 乏 閱 覽 、 休 閒 等 設 施 ， 影 響 健 康 ， 忽 視 役 男 人

權 與 心 理 感 受 ， 責 請 速 謀 改 善 。 嗣 據 該 監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說 明 ， 該 監 已 將 戒 護 區 內 原

接 收 中 心 （ 原 規 劃 為 固 安 小 組 隊 部 ） 二 樓 改 裝 ， 成 立 役 男 分 隊 部 ， 作 為 四 八 制 勤 務

役 男 宿 舍 及 生 活 活 動 中 心 ； 「 四 八 制 」 役 男 服 勤 方 式 ： 值 四 （ 小 時 ） 休 八 ， 休 勤 及

值 勤 與 日 勤 、 隔 日 制 不 同 ， 如 共 住 一 處 叫 班 接 勤 影 響 休 息 中 的 同 仁 ， 又 接 班 時 管 理

幹 部 由 監 外 帶 進 、 帶 出 ， 易 造 成 困 擾 ， 故 「 四 八 制 」 隊 員 宜 集 中 住 宿 於 分 隊 部 ； 隊

部 環 境 另 聘 設 計 師 規 劃 整 修 ， 寢 室 加 裝 冷 氣 機 ， 增 闢 健 身 房 、 文 康 室 、 圖 書 室 、 交

誼 廳 、 幹 部 寢 室 及 室 外 休 息 場 所 ， 分 隊 部 亦 比 照 辦 理 ， 並 無 差 別 待 遇 ， 役 男 休 班 時 ，

均 可 行 動 自 由 ， 依 其 個 人 喜 好 休 閒 ， 如 撞 球 、 乒 乓 球 、 籃 球 等 球 類 活 動 或 奕 棋 、 健

身 、 看 書 報 、 電 視 、 Ｄ Ｖ Ｄ ， 且 均 已 裝 設 自 動 電 話 ， 隨 時 可 與 外 界 連 繫 ， 且 未 予 監

視 、 監 聽 ， 擁 有 充 分 的 私 密 性 ， 基 本 人 權 受 到 完 全 保 障 ， 役 男 家 屬 、 友 人 亦 可 隨 時

來 電 聯 繫 役 男 。 經 該 監 同 仁 積 極 溝 通 、 宣 導 ， 誠 懇 面 對 役 男 ， 消 除 誤 解 ， 目 前 分 隊

部 役 男 已 普 遍 瞭 解 而 漸 漸 習 慣 ， 反 應 尚 稱 良 好 ， 亦 能 認 同 等 語 。 

( 二) 惟 本 案 役 男 仍 指 訴 ： 該 監 將 替 代 役 「 四 八 制 」 隊 部 設 於 戒 護 區 內 之 接 收 中 心 ， 而 梁

副 隊 長 訛 稱 原 來 的 隊 部 要 整 修 ， 要 役 男 先 搬 進 接 收 中 心 ， 俟 隊 部 整 修 好 再 搬 回 去 ，

結 果 整 修 好 卻 沒 有 搬 回 去 ， 逕 於 公 佈 欄 公 告 以 接 收 中 心 作 為 四 八 制 分 隊 部 ， 以 欺 騙

方 式 達 成 目 的 ， 把 役 男 當 成 受 刑 人 看 待 。 顯 見 該 監 雖 已 透 過 事 後 補 救 獲 得 改 善 ， 但

役 男 住 宿 環 境 原 先 設 置 不 當 ， 整 修 搬 遷 與 配 套 之 管 理 措 施 未 盡 妥 善 ， 並 於 戒 護 區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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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分 隊 部 ， 過 程 又 無 溝 通 ， 欠 缺 尊 重 與 誠 信 ， 均 與 上 開 規 定 未 盡 相 符 ， 導 致 役 男 產

生 被 當 成 受 刑 人 對 待 之 感 覺 ， 顯 非 正 辦 。 

四 、 台 北 監 獄 之 事 件 調 查 處 理 作 法 ， 忽 視 程 序 正 義 ， 欠 缺 公 平 性 與 公 信 力 ， 無 法 確 保 役 男

得 以 自 由 表 達 及 受 到 公 平 合 理 的 對 待 ： 

( 一) 本 案 該 監 梁 副 隊 長 遭 指 訴 ： 役 男 為 自 殺 事 件 所 寫 的 報 告 ， 其 中 許 多 內 容 均 係 梁 員 要

役 男 照 他 說 的 寫 ， 並 非 是 役 男 想 寫 的 實 情 ； 以 役 男 之 前 所 犯 的 錯 來 認 定 一 個 人 日 後

的 表 現 ， 把 役 男 犯 錯 資 料 給 媒 體 來 上 電 視 ； 本 來 自 殺 案 件 已 平 息 了 ， 長 官 已 不 計 較

役 男 自 殺 ， 但 在 事 件 後 一 個 月 告 知 役 男 要 為 上 次 的 事 罰 勤 ； 役 男 在 該 監 有 二 次 自 殺 ，

但 該 監 將 其 視 為 演 戲 ， 還 對 外 說 只 是 皮 肉 傷 ； 另 前 揭 陳 ○ 富 與 林 ○ 鋒 兩 名 役 男 被 田

至 嘉 管 理 員 毆 打 一 事 ， 役 男 指 訴 梁 員 當 晚 趕 回 隊 部 後 ， 竟 稱 役 男 活 該 愛 逾 假 ， 遇 到

一 個 敢 出 手 打 他 們 的 人 ， 要 役 男 寫 逾 假 報 告 ， 漏 掉 役 男 被 打 部 分 ， 該 報 告 也 是 梁 員

在 旁 唸 給 役 男 寫 的 ； 某 役 男 指 渠 有 次 疏 忽 而 將 手 機 攜 入 戒 護 區 ， 經 梁 員 修 改 後 再 抄 ，

成 為 故 意 攜 入 。 梁 員 辯 稱 ： 該 役 男 教 育 程 度 較 差 ， 一 般 公 文 書 報 告 都 不 會 寫 ， 且 有

些 役 男 犯 錯 提 出 書 面 報 告 都 是 避 重 就 輕 ， 不 能 面 對 自 己 的 錯 ， 報 告 交 代 不 清 ， 只 好

教 導 其 如 何 寫 云 云 。 

( 二) 惟 役 男 服 替 代 役 ， 係 依 法 盡 其 兵 役 之 義 務 ， 服 勤 單 位 對 於 役 男 之 服 勤 ， 負 有 管 理 權

責 ， 因 此 ， 任 何 管 理 （ 教 ） 事 件 或 者 懲 處 事 件 之 調 查 、 處 理 必 須 符 合 程 序 正 義 ， 確

保 役 男 得 以 自 由 陳 述 表 達 及 被 公 平 合 理 對 待 ， 不 應 發 生 球 員 兼 裁 判 或 違 反 自 白 任 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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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原 則 等 情 事 ， 且 應 針 對 替 代 役 特 性 建 立 具 有 公 平 性 與 公 信 力 的 機 制 。 本 案 依 據 各

該 役 男 指 訴 情 節 及 梁 員 辯 詞 ， 足 認 該 監 之 事 件 調 查 處 理 作 法 ， 無 法 確 保 役 男 得 以 自

由 表 達 及 被 公 平 合 理 對 待 ， 顯 有 不 當 。 



 

八 

綜 上 所 述 ， 台 灣 台 北 監 獄 對 於 替 代 役 役 男 之 服 勤 與 管 理 ， 缺 乏 尊 重 與 誠 信 ， 甚 至 發

生 所 屬 管 理 員 毆 打 役 男 情 事 ， 仍 未 主 動 嚴 肅 處 理 ， 對 於 役 男 重 大 事 件 之 處 理 ， 忽 視 程 序

正 義 ， 欠 缺 公 平 性 與 公 信 力 ， 無 法 確 保 役 男 得 以 自 由 表 達 及 受 到 公 平 合 理 的 對 待 ， 洵 有

違 失 。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法 務 部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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